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国资委委员会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的

通知》及《中共山东省国资委委员会关于省管企业党建几个问题的通知》的有关

要求，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

以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

时结合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应当吸收境内外科学先进的治理经验

和模式，逐步建立健全安全和高效的法人治理结

构。  

第六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应当吸收境内外科学先进的治理经验

和模式，逐步建立健全安全和高效的法人治理结

构。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和工作

机构，党组织在公司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障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公司贯彻执行；公司应

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推动党建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促进党组织围绕生产经营开展活

动、发挥作用。 

2 

第七条  本章程由 200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200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修订，2004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04 年股东特别大会修

订，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获公司股东特别大会

第七条  本章程由 200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200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修订，2004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04 年股东特别大会修

订，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获公司股东特别大会



特别决议修订，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获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获

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获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

订，于 2008 年 11 月 3 日获公司 200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修订，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获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获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获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修订，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获公司 2011 年

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获公

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获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

订，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7 年 6 月 8 日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经法定程序批准，并在

中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特别决议修订，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获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获

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获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

订，于 2008 年 11 月 3 日获公司 200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修订，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获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获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获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修订，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获公司 2011 年

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获公

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获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

订，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7 年 6 月 8 日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获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经法

定程序批准，并在中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